


泗水县住建局2020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 
事项
	抽查 
对象
	抽查 
内容
	抽查依据
	抽查
方式
	抽查比例 
和频次
	抽查结果公示方式
	备注

	1
	对建筑业企业监督检查
	建筑业企业
	企业主要人员、技术、装备等满足资质标准情况。
	1.《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22号）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加强对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是否满足资质标准和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
2.《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8号)第四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3.《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人员定岗标准>的通知》(鲁建建字〔2013〕27号)。
4.《建筑工程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责任六项规定》（建市〔2015〕35号）。
	现场检查、实地核查
	一年1次，抽查比例20%。
	通过网站等方式公示
	

	2
	



对城乡建设档案的监督检查
	



城市规划区内建设单位
	



城市规划区内在建建设单位建设工程档案的接收、整理、编目、统计、鉴定、保管与保护等情况
	1、《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建设部90号令）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同级档案部门的监督、指导。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城建档案工作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城建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全市城建档案工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委托城建档案馆负责城建档案工作的日常管理工作。”2.《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36号令）第三条“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的管理工作，并接受上一级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的收集、保管、利用等具体工作，由城建档案馆或者城建档案室（以下简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负责。”3.《济宁市城建档案管理办法》（济政发（2008）27号）第五条“县（市）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城建档案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协助市城建档案馆做好本行政区域市级以上（包括市级）重点工程的档案管理工作，县（市）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城建档案的日常管理工作。”
	





实地查验
	




一年1次，抽查比例不低于5%
	




通过网站等方式公示
	

	3
	对从事建筑活动的单位和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检查
	建筑施工现场

	检查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情况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要求，对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开展调查

	1.《安全生产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02 年 6月29日通过公布， 2014 年 8月31  日修订 ） 第九条：“ ……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 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 …”.3. 《山东省建筑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山东省政府令第132  号）第五条“ …设区的市 、 县 （ 市 ）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一年1次，抽查比例20%。 

	通过网站等方式公示
	

	4
	[bookmark: _GoBack]对房地产企业市场行为监督管理
	房地产开发企业
	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规范；对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开展调查
	1.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88号）第五条：“……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房的销售管理工作”2.《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1号）第四条“…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3.《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2005年3月31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第六条“商品房预售实行预售许可制度。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设区的市县（市）商品房销售管理部门申请预售许可，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实地核查
	一年1次，抽查比例20%。
	通过网站等方式公示
	






